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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i nO19】 ‘4oo60008号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格力地产

”
)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止的《董事会关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第 113号令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 《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6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编制 《董事会关于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

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

据,是格力地产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 《董

事会关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

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 《董事会关于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执行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格力地产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止的 《董事会关于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

布第 113号令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 (2016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 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

王 莹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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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力 纯 产 股 份 窗 限 令 目 公 司 贫 务 基 采 费 全 年 度 夺 放 与 奥 际 次 用 研 况 专 项 报 各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第 113号令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公司”)根据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

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81342号 ),由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3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年 5月 8日 ,公司收到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所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12,860,000.00元 (已扣除承销费用 7,140,0()(),00

兀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 蒡集资全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第 113

号令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 (2015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与承销商签署了 《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

的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了《格力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文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薯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020,000,000.00元 ,扣除承销费用 7140,000.00元后实际募



持 力 地 产 双 份 有 9曰公 匀 公 旬 仗 务 击 弃 资 全 △ 反 各 次 与 实 际 皮 用 计 况 专 项 强 臼

集资金净额 1,012,860,000,00元于 2018年 5月 8日 到账,存放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账号 38620188000235524内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 2017年

第六届第三十八次董事会及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

用于偿还有息偾务、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635.01元 (包括专户存款利息收入 9,920.69元 )。 募集资金按收

款方支付明细如下 :

序号 使用旁集资全全额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I,008,57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 4,284,0()().002

3 285.68

1,012Bs9`gs.68

2、 委集资全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要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则及其馆况

无。

3、 赛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4、 用闲二旁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全情况

无。

5、 节余委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6、 萎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要集资全投资项目的资全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要集资全使用及技备中存在的问翘

公司己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碾。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29日 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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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方名称 支付内容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支付银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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